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森林生态学学科博士研究生申请审核制招生考核细则

为全面提高博士研究生招生质量，充分发挥导师招生的自主权，高度保障人才选拔的公开、公平、公正，在《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2023年博士申请审核招生实施方案》基础上制定本考核细则。

一、学科专家考核组

组长：学科负责人

成员：森林生态学科博士生导师或教授

秘书：具有博士学位的在任讲师或副教授

二、学科考核内容及方式

由学科专家考核组对进入考核阶段的考生进行综合能力考核，主要考察申请人的专业知识、综合素质、科研潜质等。

考核环节成绩满分400分：外语水平成绩（满分100分）、专业知识成绩（满分100分）、业务能力成绩（满分100分）、综合素质和科研创新能力成绩（满分100分）。

1、外语水平考核（满分100分）

外语水平成绩由学校统一组织的外语水平笔试成绩与学科考核的听力口语成绩两个部分组成。学校统一组织的外语水平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学科考核的听力口语成绩占总成绩的50%。学科考核的听力口语重点考核考生与本学科相关专业的英语阅读和运用能力，由学科统一组织面试，按百分制给分，无参考书目。考试方式：面试。
外语总成绩=笔试成绩×50%+听力口语成绩×50%。
2、专业知识考核（满分100分）

主要考查申请人对森林生态学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运用能力。
由学科统一组织。考核方式：笔试。
3、业务能力考核（满分100分）

主要考查申请人对学科发展动态和专业知识综合掌握和灵活运用能力、能否在博士期间发表SCI论文等科研能力，重点考核撰写研究计划或研究方案的能力。  

考核方式：采用PPT报告和专家提问相结合的方式，时间限定在15分钟内。考核内容包括：申请者基本情况介绍5分钟，内容包括个人简历(学习和工作经历)、硕士期间的学习成绩、参加科学研究情况及其主要成果等；重点为攻读博士学位工作计划报告10分钟，包括研究背景、科学问题、研究内容与思路、研究方案和实验设计、预期成果和研究进度安排等内容。由学科统一组织考核。
4、综合素质和科研创新能力考核（满分100分）

采用面试形式，考核组成员分别打分，计平均分。由学科专家考核组现场随机提问，包括外语听说能力、专业知识运用、科研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综合潜力，对现场所提问题的应对能力以及是否已经发表较高水平科研论文等。

上述考核除专业知识考核外均采用面试方式，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不少于40分钟。

5.考核成绩计算办法
学科考核成绩=外语水平成绩（满分100分）+专业基础知识成绩（满分100分）+科技创新能力成绩（满分100分）+综合素质成绩（满分100分）

三、考核时间

另行通知
四、考核要求

1、考核为差额考核，差额比例由进入考核程序申请人情况确定。

2、单项成绩低于60分或总分低于240分者不予录取。拟录取申请人名单按照综合得分排序。

五、其他

其他未尽事宜以《北京林业大学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和《生态与保护学院202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办法》为准。

